
饶财〔2024〕28号
饶河县财政局关于2023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项目情况的通告

根据财政部《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资金管理使用办法》（财综〔2022〕43号）的有关规定，现将我县2023年度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项目及资金使用情况通告如下：
一、总体规模

2023年上级下达我县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项目2个，资金规模423万元。
二、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名称：饶河县全民健身步道项目。

1、项目内容：饶河县全民健身步道项目位于饶河县季华健康公园内，项目总用地面积13000平方米，为塑胶跑道，项目总投资为171万元。

2、项目周期：项目于2023年6月1日开工建设，已于2023年10月份完工并投入使用。

3、项目单位情况：

项目主体单位：饶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项目实施单位：饶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4、资金规模：项目总投资为171万元，全部为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项目资金。
（二）项目名称：饶河县文化创意产业中心内外部装修和内部办公教学用品采购项目 

1、项目内容：饶河县文化创意产业中心项目为建筑面积1266平方米的三层楼房，进行了内外部装修和内部办公教学用品采购，文化创意产业中心一楼500平方米三个房间，设有一个大展厅和两个非遗创作者工作室。二楼500平方米为三个设计、制作工作室。三楼266平方米为办公和文化交流区。项目总投资为252万元。

2、项目周期：项目于2023年9月1日开工建设，于2023年12月31日完工，于2024年3月投入使用。

3、项目单位情况：

项目主体单位：饶河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项目实施单位：饶河县旅游发展服务中心

4、资金规模：项目总投资为252万元，全部为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项目资金。

三、项目执行情况

1、资金支付情况：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已完成支出423万元，已拨付至项目单位并支付至项目施工单位。资金到位率100%，资金支付率100%。

2、资金管理情况：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会公益事业发展项目资金423万元，财政已实际拨款423万元，资金分配科学、下达拨付及时、使用规范、执行准确。 在资金使用上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符合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

四、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绩效指标完成情况

（1）数量指标

完成项目数量：目标值≥3项，完成值3项。2023年度完成项目数量3项：全民健身步道项目、饶河县文化创意产业中心内外部装修项目和饶河县文化创意产业中心内部办公教学用品采购项目，已全面完成。

（2）质量指标

项目规划编制完整性、合规性：设立过程符合政策规定，申报内容完整，项目调整严格履行相应报批手续。

项目完成质量：截至2023年10月31日，全民健身步道项目已完工并完成验收，合格率为100%。截至2023年12月31日，文化创意产业中心项目已完工并完成验收，合格率为100%。

按规定标明宣传标识：宣传标识已经完成制作安装。

（3）时效指标

工作任务及时完成率：全民健身步道项目于2023年6月1日开工建设，已于2023年10月份竣工验收。指标内任务及时完成率为100%。文化创意产业中心项目于2023年9月1日开工建设，已于2023年12月份竣工验收。指标内任务及时完成率为100%。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

社会效益指标

全民健身步道项目有效扩大居民日常及早晚健身运动场所，补齐健身设施短板，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健身需求，有利于提升国民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文化创意产业中心项目投入使用以来不定期举办面向广大群众的非盈利性文化和非遗创作、研学、交流和展览等活动，平均每天参观研学人数为25人次。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全民健身步道项目通过问询调查的方式开展满意度调查，主要面对来体育场的锻炼人员，群众满意度高。文化创意产业中心项目通过问询的方式开展满意度调查，主要面对来创作、研学人员，群众满意度高。

特此通告。

                                   饶河县财政局

2024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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